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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485  证券简称：*ST 信威  公告编号：临 2019-078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告中的

风险提示，注意投资风险。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 关于海外业务担保情况相关风险：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海外业务签署订

单总金额为 21.99 亿美元及 29.64 亿元人民币，共确认收入 131.69 亿元人民币（16.90

亿美元、25.18 亿元人民币），累计回款 9.52 亿美元及 29.25 亿元人民币，应收账款为

7.38 亿美元及 0.2 亿元人民币。公司和金华融信为海外项目共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合

计 125.66 亿元人民币，近期，柬埔寨项目、乌克兰项目、俄罗斯项目、尼加拉瓜项

目、巴拿马项目的部分合作银行发生担保履约，公司提供担保的部分保证金被划转，

合计金额为 56.90 亿元，剩余保证金 68.76 亿元尚未履约。  

（2） 关于海外业务项目情况相关风险：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已拓展的海外项

目运营及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后，各项目进展延后了 2-4 年各海外项目的贷款于

2019 年 6 月后陆续到期，经与银行沟通，原计划可以通过续贷的方式进行还款，且

海外项目运营商及相关方从 2020-2022 年开始靠自身运营能力开始陆续还款。但近

期，银行对部分海外项目进行担保履约，公司提供担保的部分保证金被划转，合计金

额为 56.90 亿元，剩余保证金 68.76 亿元尚未履约。后续不排除有其他金融机构扣划

保证金进行担保履约的风险。 

（3） 关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相关风险：如果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 2019 年无实

质性进展，将直接导致公司的担保能力在 2019年不能恢复，买方信贷业务在 2019年

将无法持续进行，相应的应收账款无法全部收回，同时公司将承担担保义务，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带来较大负面的影响。 

（4） 关于公司债偿和流动性风险：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各项有息负债

合计 94.20 亿元，其中：银行类金融机构借款 24.99 亿元，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借款 17.56

亿元，发行债券本金（公募）19.97 亿元，发行债券本金（私募）13.77 亿元，非公开



2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11.8 亿元，非关联单位借款 0.65 亿元，关联单位及自然人借款 2.48

亿元，非关联自然人借款 2.99 亿元。涉及交叉违约的金额为 76.94 亿元，已经到期且

正在协商展期的金额为 21.01 亿元。若公司特殊的内外部环境不能按照预期得以有效

改善，未来公司将不能有效降低现金质押担保的比例，或者出现买方信贷客户无法归

还贷款情况，公司可能面临担保代偿风险及资金压力上升，从而进一步加剧公司流动

性的问题。 

（5）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风险：公司尚未取得乌克兰政府的反垄断审查批复，

公司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尚未解决，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尚未全面开

展，后续工作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后续不排除终止或变更的可能性。 

（6） 暂停上市的风险：2018 年年报披露后，公司同时触发了两个退市风险警示

条件：a、公司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

值；b、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向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信威集

团 2018 年度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或者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仍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可能被暂停上市。 

（7） 关于预计负债和相关减值的风险：截止到报告期末，公司认为提供担保的

或有义务不满足会计准则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公司 2018 年度未计提预计负债。年

报披露日后，在公司无法预测的情况下，部分银行将公司及金华融信担保保证金进行

扣划，用于担保履约，公司担保能力下降情况有所加剧，公司认为部分扣划行为与有

关约定不一致。同时，公司自第一笔担保履约发生开始，结合公司年报披露日后的变

化情况，对公司担保事项及海外项目的建设运营情况重新进行评估并计提预计负债，

并对应收账款、存货等与海外项目相关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可能就相关资产进行减

值。 

（8） 会计师无法表示意见设计事项的风险：我们无法判断公司未确认相关预

计负债的原因是否合理，以及无法判断其依据是否充分；我们无法判断公司对乌干达

等项目未确认收入未来的可实现性的评估的相关回复是否合理，我们无法判断公司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回复是否合理，未能取得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

们无法判断公司减值测试过程是否合理，以及无法判断坏账准备计提是否适当；我们

无法判断公司对相关其他应收款减值测试的过程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我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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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判断公司对与网络通信业务相关的存货是否充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的回复是否

真实、合理；我们无法判断公司 2018 年计提相关 0.58 亿元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 

（9） 关于北京信威减值测试的风险：根据公司前次重组的相关约定，业绩承

诺期限届满时，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北京信威进行减值

测试，目前公司减值测试尚在进行中，尚未完成，无法确定北京信威是否已发生减值。 

（10） 关于股权的风险提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9.3%，已全部质押。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2 日 


